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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为您解读养犬管理办法———

德州市民每户限养1只狗

本报8月23日讯(见习记
者 杨金涛) 23日18时记
者走访了帝景苑小区，针对
德州市政府实施《德州市市
区养犬管理办法》一事，采访
了部分居民。他们大都表示
该办法出台非常及时。

在小区的一角，一位在
社区花园休息的王先生告诉
记者，他的对门养了只狗，曾
发生过狗扑倒小孩子的事
件。每天打扫楼道都是一地
狗毛，狗还把粪便弄到楼道
上，气味很难闻。

对该养犬管理办法的实
施，王先生表示赞同。“是件
挺好的事。养狗的人应该好
好管理自己的狗，起码狗的
粪便要处理好，还有就是打
疫苗。”

在一旁的张女士也表达

了同样的看法，“狗狗比较
吵，每晚，我在楼下都听得到
它的动静，应该好好管管
了。”

该小区的保安也向记者
表示，原先小区物业也发布
过禁狗令，但是执行情况并
不理想。

在采访中，一位不愿留
姓名的先生更直接地表达了
自己对养狗的不满，“每天都
和狗一块坐电梯，真的很别
扭。就应该好好管管了。”

对此，一位来附近幼儿
园接孩子的徐先生向记者表
示，该办法的出台确实对市
区的养狗行为有了很好的规
范，小孩子的安全起码有了
保障，但是这还要看相关部
门对养犬管理办法的执行情
况。

调查】

市区养狗

早该好好管管了

第一步 到所在地社
区居委会领取、填写《养犬
登记表》，并签订《养犬责任
书》；

第二步 到畜牧兽医部
门或其指定单位进行犬只健
康检查，注射预防狂犬病疫
苗，领取《犬类免疫证》，加戴
免疫标志；

第三步 养犬人持下列
材料携犬到当地公安派出所
进行备案登记，领取《犬只登
记证》：1、居民本人身份证；
2、常住户口本或暂住证；3、

《养犬登记表》；4、《养犬责任
书》；5、《犬类免疫证》。另外，
单位养犬要参照以上规定办
理相关手续。

犬证办理程序

(一)宣传普查自纠阶段(9
月10日前)

开展宣传活动。市公安
局统一制定宣传纲领，市畜
牧兽医局制定准养犬只品种
和标准，并向社会公告。

(二)手续规范办理阶段(9
月11日-10月20日)养犬人在
规定时间内到社区居委会领
取《养犬登记表》，并与社区
居委会签定《养犬责任书》

等。
(三)集中检查处理阶段

(10月21日-11月20日)由公
安、城管执法、畜牧兽医、工
商、卫生等部门组成联合执
法队伍，对自查自纠阶段没
有纠正的违规养犬行为依法
进行处罚。

(四)完善提高验收阶段
(11月21日-11月30日)建立长
效机制。

《办法》实施步骤：

《办法》明确，养犬管
理区为德州市德城区、德
州经济开发区、运河经济
开发区的城市建成区。

养犬人应具备以下
条件：一是要有合法身
份证明；二是要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三是要
有独户居住的固定住所

且住所在禁止养犬区域
以外。单位养犬应符合
以下条件：一是有教学、
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
要；二是要具有养犬专
业知识的管理人员；三
是要有健全的安全管理
制度；四是设有安全的
犬笼、犬舍等设施。

《办法》明确，禁止携
带犬只进入下列区域：机
关、企事业单位办公服务
区，各种医疗机构，学校
及托幼机构的教学区和
学生宿舍区，单位的单身
集体宿舍区，市、区政府
规定的禁止养犬的其他
区域或场所。
市民不得携犬进入市

场、商店、饭店、公园、公共
绿地、学校及托幼机构、医
院(宠物医院除外，下同)、
展览馆、影剧院、体育文化
场馆、社区公共健身场所、
游乐场、车站及城管部门
划定的其他公共场所。

不得携犬乘坐除客
运出租车以外的公共交
通工具、占用他人休闲设
施。乘坐出租车时，必须
征得出租车司机同意。乘
坐电梯时，应当为犬只戴

嘴套并怀抱，或者将犬只
装入犬袋、犬笼。

出门遛狗时间为19
时至次日7时，遛犬时饲
养人必须携带免疫标志
和犬牌，犬只加戴束犬
链，并由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人牵领。

养犬人携带犬只进
行户外活动时，应当用犬
绳牵领犬只；为犬只佩戴
免疫牌、犬牌，并携带《犬
类准养证》；避让行人尤
其是老年人、残疾人、孕
妇和儿童；制止犬只吠叫
和攻击行为；即时清理犬
只的粪便；不得由未成年
人单独携带。

导盲犬、扶助犬不受
本办法中关于禁止养犬
区域、禁止携犬进入场所
的规定限制，但养犬人应
当遵守其他相关规定。

因犬吠影响他人休
息及因养犬干扰邻居和
他人正常生活的，对饲养
人处以警告；警告后不改
正的，或放任犬只恐吓他
人的，处以 20 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

驱使犬只伤害他人
的，处以5日以上10日以
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
轻的，处以5日以下拘留
或500元以下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违章养犬或拒绝、阻
挠捕杀违章犬只，造成咬
伤他人或导致人群中发
生狂犬病的，处5000元
以下罚款；情节较严重
的，造成狂犬病传播危险
的或造成他人残疾、死亡
的，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外，处 5 0 0 0元以上
20000元以下罚款。

在城市街道、广场等
公共场所遛放犬只，对犬
只排泄的粪便不立即清
除、破坏环境卫生的，处
200元以下的罚款。

占用道路、公共场所

养犬、售犬的，擅自举办
犬类活动的，责令纠正，
并处1000元以上20000
元以下罚款。
未实行拴养或者圈养

的，未对犬只定期免疫注
射的，违反规定饲养大型
犬或烈性犬的，违反规定
出户遛放犬只、携犬进入
公共场所、客运车辆的，未
办理饲养手续擅自养犬
的，禁养区饲养犬的，责令
纠正，视不同情况予以50-
5000元罚款，拒不纠正的，
统一收容犬只。

伪造、买卖免疫、登
记等证件的，由公安部门
依照国家相关法规，对情
节较轻的，处以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并处以
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较重的，处10以上15日
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
上1000元以下罚款。

拒绝、阻碍犬类管理
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的，由公安部门处警告或
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
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
罚款。

范围】

市区内每户限养一只

遛狗】

需要戴链，白天不能出门

处罚】

犬只伤人，处罚狗主人

德州街头，经常见散养的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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